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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屋前要注意的事情（⼆）— 確認出租⼈是房屋所有權⼈、有轉租權⼈

⽂:王瀚誼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2-12-16

本⽂

在租屋之前，仔細確認「出租⼈對於房屋的權源」是很重要的⼀件事！因為出租⼈必須是「有權將房屋出租的
⼈」，如此⼀來，簽約後承租⼈才有合法居住在房屋裡的權利。⼀般來說，有權出租房屋的出租⼈可以粗略地
分成「房屋所有權⼈」、「房屋有權轉租⼈」兩種，⽽具體應該如何確認，詳情請看我們以下的說明[1]：（⾒
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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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誰可以跟我簽房屋租約？ 需要請對⽅出⽰什麼⽂件嗎？
資料來源：王瀚誼 / 繪圖：Yen



⼀、出租⼈是房屋所有權⼈

當出租⼈是房屋所有權⼈時，出租⼈對於房屋的權益是基於所有權⽽來，此時的重點即是在確認出租⼈對於房
屋的所有權。

（⼀）「屋主本⼈」來簽約

1. 要求提供建物所有權狀和⾝分證件等相關資料

屋主本⼈簽約，是屬於屋主⾃租的情況，如果房屋是經過辦理保存登記（建物所有權第⼀次登記）的建物，出
租的屋主即會有地政機關所核發的「建物所有權狀」，屋主也可以向地政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登記第⼀類謄
本，兩者上⾯都會有房屋的⽤途、座落（也就是地段）、⾯積、所有權⼈的資料等等，承租⼈可以透過請求出
租⼈出⽰建物所有權狀（或建物謄本）、⾝分證件等相關資料，來確認出租⼈確實為房屋的登記所有權⼈。

⽽如果房屋是沒有經過保存登記（建物所有權第⼀次登記）的建物，也就是出租⼈於出資興建完房屋後，沒有
辦法擁有地政機關所核發的「建物所有權狀」，⽽是俗稱的「違章建築」時，因為我國⺠法對於房屋所有權的
取得，並不⼀定要有保存登記，出資興建完房屋依然可以取得房屋的所有權[2]。⽽此時，承租⼈亦可以向出租
⼈請求查看建物設籍的戶籍證明⽂件、繳納房屋稅或⽔電費的憑證等，來輔助確認出租⼈對於房屋的所有權。

2. 房東不願提供上述資料時怎麼辦？

不過就實際經驗來說，並不是所有的出租⼈都願意提供上述的房屋產權資料給承租⼈。此時，承租⼈其實可以
拿著⾃⼰的⾝分證，依照房屋的地址向地政事務所來申請房屋的「建物登記第⼆類謄本」，上⾯會有建物所有
權⼈的部分姓名、以及建物是否有查封登記、假扣押、破產等登記[3]，雖然⽐起屋主有權申請的「建物登記第
⼀類謄本」有完整的記載，第⼆類謄本會隱匿部分個⼈資料，但承租⼈⾄少可以先就地政的登記資料，來推知
房屋的登記所有權⼈，並初步了解房屋的概況。

（⼆）屋主請他⼈來簽約

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有時候雖然是屬於屋主⾃租的情況，但是簽約⼈並⾮屋主本⼈，⽽是屋主的親朋好友或合
作夥伴等，這個時候承租⼈就必須要去確認這位親朋好友或合作夥伴，是否有相關授權書可以證明他有代理屋
主簽約的權限[4]。並且在簽約時也需要留意，此時租賃契約的簽約⼈僅為代理⼈，屋主本⼈仍然為出租
⼈[5]。

⼆、出租⼈是「有權轉租⼈」

當出租⼈是有權轉租⼈時，出租⼈對於房屋的權益是基於租賃權、租賃管理權⽽來，此時的重點即是在確認出
租⼈的合法轉租權利。



（⼀）出租⼈對房屋有租賃權

這是屬於⼆房東（出租⼈為房屋的原承租⼈，⼜出租⽽成為轉租⼈）的情況，⼀般依照⺠法第443條第1

項[6]規定，房屋的轉租⼈除⾮與房東有特殊的規定，否則在租賃期間內，可以將「房屋的⼀部分」轉租給其他
⼈，此時的轉租⼈即具有合法轉租的權利，⽽成為合法的⼆房東。

不過，針對住宅的租賃關係，依據現⾏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住宅條例）的規定[7]，必須要
經過⼤房東（也就是最⼀開始的出租⼈）書⾯的同意，才可以把住宅的全部或⼀部分轉租出去。也因此，承租
⼈可以向⼆房東詢問清楚轉租的狀況，包含請求出⽰⼤房東同意轉租的書⾯、⼆房東原本與⼤房東的租賃契
約，查看是否有約定房屋部分不得轉租的條款等等，來確認⼆房東是否具有合法的轉租權利。

（⼆）出租業者對住宅有租賃管理經營權

這是屬於包租代管業者的情況，包租業是向房東承租住宅後、當⼆房東轉租的業者[8]；代管業則是受到房東委
託，處理、管理所有住宅租賃業務的業者[9]。依照現⾏租賃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[10]，包租代管業者都需要
完成相關租賃住宅服務業許可登記，並於許可後三個⽉內辦妥公司登記。因此，承租⼈可以在「內政部租賃住
宅服務業資訊系統」查詢包租代管業者的合法性，來確知出租⼈對房屋的租賃經營權，租屋會更安⼼有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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